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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最具综合实力驾校火热报名中

弘运驾校

对于检方指控，杨秀宇和卢梅
并不持异议。

【最后陈述】杨秀宇：我不想为
自己辩护。社会需要由真实的信
息构成，我曾认为自己是一个很有
创意的策划人，但我忽略了创意必
须是真实的。

卢梅：我非常后悔，恳请从轻处
理，做一个报效社会的守法公民。

杨秀宇在法庭上供述，尔玛天
仙公司和尔玛互动公司是一套人
马两个牌子，其实都是由自己实际
经营和控制的。“事件营销是业内
常用手段，具体是通过制造事件或

话题引发网友和社会关注，从而达
到商业炒作的目的。”

在6个多小时的庭审中，控辩
双方围绕犯罪事实、法律适用、定
罪量刑等充分发表意见。昨日17
时7分，法庭宣布休庭，该案将择
日宣判。

□据 人民网

近日，郭美美（网名：郭美美baby）
因涉嫌赌博罪被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
局依法刑事拘留。有关她的种种传言
终于得以真相大白。

谣言一：称商人王某为干爹

据警方介绍，郭美美所称的“干
爹”王某是广东深圳人，以参股方式
投资房地产、基金等领域。俩人第
一次见面就发生了性关系。自那以
后，郭美美每次找王某，都会得到 5
万元包养费。王某还给过她 240 万
元用于买车。

“当时王某的年龄太大，所以我才
说他是干爹。”据郭美美供述。

谣言二：自称中国红十字会商业
总经理

2011年6月20日,郭美美在网上公
然炫耀其奢华生活,并称自己是中国红
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这在网络上引起
轩然大波。

事实上，郭美美“干爹”王某所在
的中红博爱资产管理公司正在与隶属
于中国商联的中国商业红十字会商洽
开发“中国博爱小站”项目。“其实我本
人和我身边的亲人、朋友，包括男友王
某，都不是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我本
人也不认识任何红十字会的工作人
员。”郭美美说。

谣言三：欠下2.6亿元赌债

2014年4月，网上有消息称郭美美
欠下了 2.6 亿元的巨额赌债至今还没
有清还。此后又有消息称，郭美美找
到了新靠山，替其还清了近半欠款。
这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

事实上，“2.6亿元赌债”的传言只
不过是郭美美和朋友合谋的一个骗
局。据郭美美交代，“此举只是为了帮
助提升网站的关注度”。

谣言四：每年不少于50次商演

郭美美称，她与南方某演艺公司
签约，以每年不少于 50 次的“夜场商
演”谋生，每次支付报酬5万元。

北京警方查明，所谓的“商演”不
足 20 场，更多的是从事性交易。办
案民警介绍：“郭美美通过网上联
络、熟人介绍及主动搭讪等多种方
式，多次与人进行性交易，每次的价
码达数十万元。”

此前，杨秀宇被媒体指称 曾
于 2005 年炒红“天仙妹妹”，又
于 2006 年策划“别针换别墅”，

甚 至 是 郭 美 美 炒 作 事 件 以 及
裸 模 干 露 露 的 幕 后 推 手 ，但 这
些 都 没 有 出 现 在 起 诉 书 中 。

就在几天前，“天仙妹妹”向媒
体 发 出 声 明 ，称 走 红 与 杨 秀 宇
无关。

网络推手“立二拆四”受审认罪
其炮制了“僧人船震”“干爹包机看奥运”等事件

□本报综合报道

为捧红画家炮制后海“僧
人船震”事件;为帮旅行社推广
奥运奢华游项目，策划“干爹
888 万元带我包机看伦敦奥
运”事件。疑似曾为郭美美炒
作的幕后推手杨秀宇(网名：立
二拆四)及其公司，多次通过网
络有偿提供删除信息服务和
发布虚假信息服务，涉案53万
余元。昨日，因涉嫌非法经营
罪，“立二拆四”在北京市朝阳
区人民法院受审。在6个多小
时的庭审中，杨秀宇承认检方
的指控，该案将择日宣判。

延伸阅读

相关链接

起诉书显示，被告人杨秀宇
1973年9月13日出生，汉族，吉林
省人，大学文化，案发前是北京尔
玛天仙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法
定代表人、总经理兼策划总监，北
京尔玛互动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实
际负责人。

被告人卢梅，网名“梅子”“非
洲我最白”，1983年 4月 22日出
生，汉族，湖南省人，大学文化，系

北京尔玛天仙文化传播有限责任
公司媒介部主管、北京尔玛互动
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客户经理，因
涉嫌非法经营罪于 2013年 9月
26日被批准逮捕。

检方认为，杨秀宇作为尔玛
天仙公司及尔玛互动公司主
要负责人，策划、实施非法经
营活动，系两公司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卢梅直接参与实

施尔玛互动公司的非法经营
活动，系直接责任人员。应以
非法经营罪追究两单位及被
告人杨秀宇、被告人卢梅的刑
事责任。检方指控，被告单位
尔 玛 天 仙 公 司 自 2008 年 至
2013 年，多次通过网络有偿提
供删除信息服务和发布虚假信
息服务，经营数额共计人民币
53万余元。

●“僧人船震”事件
2011年10月，杨秀宇与某文

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网络推
广合同，约定对该公司旗下画家
安某某进行炒作。

杨秀宇负责策划，安排安某
某着僧服与两名女子在西城区后
海登船，并在船中引发船体晃
动，杨秀宇拍摄视频后以“僧人
船震”为噱头上传至互联网引发
网民关注，以达到炒作画家安某

某的目的。
为此，尔玛天仙公司收取该

公司支付的17万余元。
●“干爹888万元带我包机

看伦敦奥运”事件
2012年4月，杨秀宇与某旅

游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奥运奢华游网络推广合同，约定对
该公司888万元包机去伦敦看奥
运会开幕式旅游项目进行炒作。

之后，杨秀宇负责策划，并选

择女模特巫某(别名杨紫璐)假扮
炫富女，利用名称为“杨紫璐”的
个人微博账号陆续发布“干爹888
万元带我包机看伦敦奥运”等虚
假信息，引发网民关注，以达到炒
作该公司奥运奢华游项目的目
的。为此，尔玛天仙公司收取该
公司支付的19万元。

“立二拆四”曾在博客上承
认，杨紫璐事件是他一手策划的，
他是杨紫璐真正的干爹。

“天仙妹妹”发声明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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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手策划两起炒作事件

杨秀宇认罪，该案将择日宣判

那些年，
郭美美炮制的几大谣言

核心提示

8月14日，被告人杨秀宇在法庭上 （新华社发）


